
豫交院〔2016〕106号

关于印发《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2016年学生技能大赛暨“学风建设月”活动实施方案》的
通　知
各系（院、部）、机关各处室、院属各单位：

为提高学生技能水平，加强学风建设，根据《关于印发<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技能竞赛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豫交院〔2016〕27号）精神，学院决定举办2016年学生技能大赛暨“学风建设月”活动。现将《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2016年学生技能大赛暨“学风建设月”活动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2016年11月8日      

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
2016年学生技能大赛暨“学风建设月”活动

实施方案
根据《关于印发<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技能竞赛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豫交院〔2016〕27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赛项设置情况，为提高学生技能水平和提前做好2017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选手遴选工作，学院决定举办2016年学生技能大赛暨“学风建设月”活动。具体实施方案如下：
一、项目设置及承办单位
1.赛项名称（9项）：演讲比赛、主题征文、《学生手册》学习与考试、学生代表座谈会、评优评先活动、学风建设专项检查活动、知识竞赛、摄影大赛、专题讲座；
承办单位：学工处
2.赛项名称（6项）：汽车营销、钣金喷漆、工程机械模拟操作、汽车5000公里常规保养及检测、汽车电子产品制作、士官生更换大型车辆轮胎；
承办单位：汽车学院
3.赛项名称（2项）：公路桥梁检测、识图绘图；
承办单位：公路学院
4.赛项名称（1项）：建筑制图与识图大赛；
承办单位：建筑工程系
5.赛项名称（4项）：电子工艺、计算机网络应用、微电影、摄影；
承办单位：交通信息工程系
6.赛项名称（1项）：会计信息化；
承办单位：物流学院
7.赛项名称（4项）：导游讲解、中餐宴会设计、西餐宴会设计、中式做床；
承办单位：商务旅游系
8.赛项名称（2项）：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运用与维护、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运营与服务；
承办单位：轨道交通学院
二、比赛时间
2016年11月1日-11月30日，各赛项具体时间由承办单位决定。
三、比赛地点
各赛项承办单位。
四、比赛内容
比赛内容由各赛项承办单位根据赛项规程具体制定。
五、比赛组织及任务分工
本次大赛由教务处、学工处联合主办，承办单位具体组织实施。承办单位按要求做好承办赛项的筹备工作。
（一）比赛方案制定（2016年10月8日-30日）
1.制定2016年学生技能大赛暨“学风建设月”活动实施方案。（责任单位：教务处、学工处）
2.制定各赛项比赛实施方案（含比赛时间、地点、报名方式及要求、赛项具体内容、评分细则、奖励名额、经费预算、裁判组成员、监督组成员、仲裁组成员等内容）。（责任单位：各承办单位）
（注：各赛项专家裁判组、监督组、仲裁组由职教专家、学科带头人、行业企业专家和技师、技术能手等组成。裁判组、监督组、仲裁组成员由承办单位遴选推荐，并于赛前报教务处审定。）
（二）比赛组织实施（2016年11月1日-11月30日）
1.召开2016年学生技能大赛暨“学风建设月”活动动员大会。（责任单位：学工处、教务处）
2.各承办单位根据比赛工作方案，全面组织开展比赛。（责任单位：各承办单位）
（三）比赛总结表彰（2016年12月）
1.各承办单位全面总结所承办赛项比赛工作，将比赛工作总结（含获奖名册）及时上报教务处。（责任单位：各承办单位）
2.制定下发2016年学生技能大赛表彰决定文件。（责任单位：教务处）
3.召开表彰大会（责任单位：学工处、教务处）
六、奖励办法
本次学生技能大赛设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优秀奖。获奖比例分别为参赛人（队）数的10%、20%、30%、20%，末位20%不设奖。
对本次大赛组织工作突出的单位，颁发优秀组织奖。
七、其他事项
1.各承办单位可根据学生报名情况，酌情删减赛项。
2.各承办单位应加强与本专业行业协会和相关企事业单位的联系，积极争取行业企事业单位的支持和参与。认真策划、精心组织，把赛事办出水平、办出风采。
3.各单位要将赛前训练与日常教学紧密结合，根据比赛相关要求，认真做好赛前准备工作，提高参赛水平。
4.赛项具体问题由各承办单位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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